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文书
行政处罚决定书
（铜）应急罚〔2025〕执1-1号

被处罚单位：重庆茂宏涂料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00224305271637N 
地  址：重庆市铜梁区东城街道办事处金地大道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陈*   联系电话：183******759
违法事实：2025年2月13日11时50分许，铜梁区高新区管委会辖区金地大道重庆茂宏涂料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发生一起高处坠落事故，造成一名作业人员受伤，经120现场急救无效后死亡，直接经济损失130余万元。
[bookmark: _GoBack]经事故调查组调查认定：重庆茂宏涂料有限公司未严格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制定高处作业操作规程，未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发现和消除生产车间事故隐患；未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照使用规则佩戴、使用劳动防护用品。导致发生事故，负有责任。
证据一：现场勘查笔录、《司法鉴定意见书》。 
证据二：4份事故现场照片，证明重庆茂宏涂料有限公司“2.13”一般高处坠落事故发生地点及事故现场的基本情况。
证据三：询问笔录4份，证明重庆茂宏涂料有限公司未严格落实公司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未采取有效措施及时发现和消除生产车间事故隐患；未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使用规则佩戴、使用劳动防护用品，导致本次事故发生。
证据四：《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关于重庆茂宏涂料有限公司“2.13”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的批复》（铜府〔2025〕42号 ），证明区政府同意事故调查报告对事故的原因分析、责任认定及处理意见。
以上行为涉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一条第二款“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建立健全并落实生产安全事故隐患排查治理制度，采取技术、管理措施，及时发现并消除事故隐患”之规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四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必须为从业人员提供符合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的劳动防护用品，并监督、教育从业人员按监督使用规则佩戴、使用”之规定，对本次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根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93号）第三条“(四)一般事故，是指造成3人以下死亡，或者10人以下重伤，或者1000万元以下直接经济损失的事故”规定，该起事故是一起一般生产安全事故。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一款“发生生产安全事故，对负有责任的生产经营单位除要求其依法承担相应的赔偿等责任外，由应急管理部门依照下列规定处以罚款：”第（一）项“发生一般事故的，处三十万元以上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的规定，事故发生后，你公司立即组织救援，善后赔偿到位，主动投案，向安全监察部门如实交代自己的违法行为，配合事故调查，主动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认真整改安全管理问题，根据《生产安全事故罚款处罚规定》（应急管理部令第14号）、《安全生产违法行为行政处罚办法 》（原国家安全监管总局令第15号）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五）项、《重庆市规范行政处罚裁量权办法》（重庆市人民政府令第355号）第十四条和《重庆市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裁量基准（试行）》第九节生产安全事故板块（修订稿）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情形中的相应条款规定，经局党委（行政）会议研究，决定对你单位从轻处罚罚款人民币50万元（大写：伍拾万元）。
罚款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缴至重庆农村商业银行铜梁支行重庆市铜梁区财政局专户，到期不缴，根据《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当事人逾期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采取下列措施”第（一）项：“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之规定，本机关有权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加处罚款。
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60日内向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在6个月内依法向铜梁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重庆市铜梁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


重庆市铜梁区应急管理局
                                2025年5月21日
